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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業務主管人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機關首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辦統計人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華民國   年  月  日編製

資料來源：依據本所業務登記資料彙編。

填表說明：1.本表編製3份，1份送本所會計室，1份送臺南市政府交通局，1份自存。

　　　　　2.本表資料包含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及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。

　　　　　3.本表資料不含建築物附設停車位及風景遊樂區停車位。

總計

大型車

小型車

○○區公所(農業及建設課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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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○○區路邊停車位概況

中華民國     年第    季底

項目別 不收費



一、統計範圍及對象：包括本區內路邊停車位，依據停車場法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設置，供民眾停放車

輛之場所為統計對象，但不包括所轄之建築物附設停車位(由市政府另報送國土管理署彙送)及風景遊樂區停車位

(由市政府另報送觀光署彙送）。

二、統計標準時間：以每季底之事實為準。

三、分類標準：路邊停車位依停放車種分大型車、小型車、機車，並依計費方式分收費及不收費。

四、統計項目定義：

(一)路邊停車位：指以道路部分路面劃設，供公眾停放車輛之車位。

(二)收費：指依收費方式含停車費(計時收費、計次收費)及充電費在內。

(三)不收費：指停車格位免費供民眾停放。

五、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：依據本所業務登記資料彙編。

六、編送對象：本表編製3份，1份送本所會計室，1份送臺南市政府交通局，1份自存。

臺南市○○區路邊停車位概況編製說明


